
- 1 -

广西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
（2020 年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广西汽车旅游营地管理，维护旅游者和旅游

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广西汽车旅游营地持续健康发展，依

据国家和广西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广西地方标准《汽车旅游营地

星级划分（DB45/T 566-2020）》及《广西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

级评定细则》（以下简称评定细则）等相关文件，特制订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汽车旅游营地，是指在广西壮族自治

区境内，在交通便利、风景优美之地开设的，有一定场地和设

施条件，可以为自驾车旅游者和其他游客提供游览、住宿、餐

饮、休闲、娱乐、购物、租赁、信息咨询、汽车保养与维护等

自助或半自助服务的露营地及其经营主体。

第三条 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评定工作遵循自愿申报、分

级评定、动态管理、分类指导的原则。

第四条 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划分为 5 个等级，从高到低

依次为五星级（★★★★★）、四星级（★★★★）、三星级

（★★★）、二星级（★★）和一星级（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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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评定组织和证书标牌

第五条 广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

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下全面负责全区汽车旅游营地质量

等级评定工作，组织四星级（含）以上汽车旅游营地的质量等

级评定工作，指导、监督开展三星级（含）以下汽车旅游营地

的质量等级评定工作；各设区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相应设立

各市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，负责三星级

（含）以下汽车旅游营地的质量等级评定工作；被评定为三星

级（含）以下的汽车旅游营地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备案。

第六条 四星级（含）以上汽车旅游营地的证书和质量等级

标牌由广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制作、

颁发；三星级（含）以下的由各设区市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

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制作、颁发，标牌的样式和尺寸由广西旅

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统一规定。汽车旅游

营地质量等级标牌，须置于营地主要入口或游客集散地明显的

位置，并应在其宣传广告等资料中标明其等级。

第三章 申报与评定

第七条 凡在广西区内正式开业接待旅游者一年以上并具

有法人资格的的汽车旅游营地，均可申请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

级评定。广西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评定工作原则上每年开展

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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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申报四星级（含）以上汽车旅游营地的评定严格按

照“自检与申报-初评-评定-公示公告”的程序进行。

（一）自检与申报

申报单位按照《评定细则》进行自检自评，达到相应等级

标准的可由当地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向各设区市旅游资源开发

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申报。申报提供的材料包括申请

报告、营地自检评分表、营地自检报告和营地创建工作汇报视

频等相关佐证材料（对照《评定细则》，提供具体详实的文字、

图片证明）（以上材料包含电子版和纸质版）。

（二）初评

由各设区市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组

织专家开展初评。初评工作主要内容为：现场检查、材料审核、

评分与意见反馈。

对初评达标的申报单位，由各设区市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

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向广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

准评定机构提交验收评定申请。申请验收评定的材料包括：申

请文件、初审评分表、评定报告书、创建工作汇报视频、初审

专家名单及相关佐证材料等（以上材料包括纸质版材料和电子

版材料）。

（三）评定

由广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组织专

家形成评定专家组（不少于 3 人），每个专家组配一名行业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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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员担任监督员，采取暗访或明查的方式对申请验收评定单

位进行现场检查，并依据评定细则打分，形成评定报告。

通过评定的营地，提供完整的评定验收文本材料、评定验

收专家意见（纸质版）2 套和电子材料 1 份交广西旅游资源开发

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。

（四）公示公告

达到标准的申报营地，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官网上进行

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无异议或无投诉的，

由广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发布质量等

级评定公告。

第九条 申报三星级（含）以下的汽车旅游营地，由各设

区市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按照国家和广

西相关规定进行评定，并及时将评定结果向广西旅游资源开发

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报备，报备内容包括营地名称、

评定专家组名单、评定报告、评定分数等。

第四章 管 理

第十条 各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

对所评营地进行监督检查和复核，实行动态监管。监督检查采

取重点抽查、定期明查和不定期暗访以及社会调查、听取游客

意见反馈等方式进行。

第十一条 各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

构对获得质量等级评定的汽车旅游营地，按照每 3 年一次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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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查或暗访的方式开展复核。

第十二条 经复核达不到要求的，按以下方法作出处理：

1.达不到相应等级要求的，广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

质量标准评定机构将根据具体情况，采取签发警告通知书、限

期整改通知书、降低或取消等级等方式进行处理。各设区市旅

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有权签发警告通知

书、限期整改通知书、降低或取消三星级（含）以下汽车旅游

营地等级资格。

2.各汽车旅游营地接到警告通知书、限期整改通知书、降

低或取消等级等处理意见后须认真整改，并在规定期限内将整

改结果报送作出处理决定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

评定机构。

3.凡被降低或取消等级的汽车旅游营地，自降低或取消等

级之日起，一年后方可申请重新评定等级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印发，自发布之

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《广西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评定报告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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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评定
报告书

营 地 名 称

申 请 等 级

申 请 单 位

申 请 时 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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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说明

1、本报告书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《汽车旅游营地星级划分（

DB45/T 566—2020）、《广西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

法》制定；

2、本报告书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评定

送评意见表和广西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评定申请报告，由申报

单位填写申请报告后交由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审

核，参照送评意见表的格式制作初评意见表并上报所在设区市旅

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（或文化旅游主管部

门）；设区市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（或文

化旅游主管部门）审核并签署评定意见，填写送评意见表后上报

广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（或自治区文化

和旅游厅）。

3、填写报告书的范围为：申报四星级、五星级的汽车旅游营

地，报告书一式四份上报。

4、申报一至三星级汽车旅游营地的报告书由各设区市旅游资

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（或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）根

据有关申报程序，参照本报告书格式，结合各地实际自行设计制

作。

5、本报告书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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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评定送评意见表

广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：

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《汽车旅游营地星级划分

（DB45/T 566—2020）》、《广西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评定管

理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由 县（区、市）文化旅

游主管部门申报，经我市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

机构初评， 达到相应申报要求，同意推荐其

申报 星级汽车旅游营地。

市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机构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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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汽车旅游营地质量等级评定申请报告

（一）申报单位简况

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

详细地址 邮 编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开业时间 旅游从业人数

总投资

（万元）

建筑面积

（平方米）
营位总数

近二年来

营业收入

（万元）

年 年

日最大接待规

模（人次）

项

目

基

本

情

况

建

设

内

容

及

概

况

主

要

特

色

县（区、市）

文化旅游主

管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备注：项目基本情况应包括申报单位的概况、主要建设内容（营区、营位类型及规模、

服务设施）以及开发的特色产品、特色服务、特色活动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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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关图片资料

网站或相关宣传链接网址

相关证照复印件：包括经营许可证、食品卫生许可证、消防许可证、排污

许可证等，娱乐设施和项目应提供相关安全证照等。


